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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4年晋江市初中招生跨镇（街道）入学
管理办法

一、晋江户籍学生跨镇（街道）入学

1.招生对象。鉴于城镇化发展与本市户籍特殊学生入学的实

际需求，在确保辖区服务对象入学的基础上，教育资源相对充

足的学校，剩余学位可以招收以下需异地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：

（1）父（母）至少一方户籍在服务区内、孩子户籍不在服

务区内的小学毕业生（提供能体现亲子关系的《户口簿》《出生

证》及父母《结婚证》）。

（2）边防、海岛驻守部队的子女，需委托其它亲属监管的

小学毕业生（提供部队或人武部门证明和《户口簿》）。

（3）父母在学校服务片区内经商办企业（取得工商营业执

照并尚在生产经营，办证时间需满一年及以上）的小学毕业生

（含港、澳、台胞及华侨、外籍人员的子女，提供《工商营业

执照》《年度报告》《租赁合同》等尚在生产经营的证明材料及

《户口簿》）。

（4）父母双方从事地质勘探等流动性较大的工作，需由亲

属照管的小学毕业生（提供父母《行政介绍信》或《干部履历

表》和《户口簿》）。

（5）父母离异，抚养一方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或丧失监护

能力，确需由服务区内亲属（限指父母直系兄弟姐妹、祖父（母）

或外祖父（母））抚养监护的小学毕业生。（提供《离婚证》《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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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簿》、能体现直系亲属关系的户籍证明、监护亲属《房屋所有

权证》或《户口簿》等）。

（6）父母在非户籍地务工，在学校服务片区企业参加社会

保险，子女可在企业服务片区学校申请入学。（提供父（母）《社

保缴费凭证》《劳动合同书》及《户口簿》）。

2.招生办法。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应提供完整佐证材料，并由

家长填写《2024 年晋江市初中招生跨镇（街道）入学协议书》

（附件 4）申请。当申请入学的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时，由学校

研究确定后招生；当申请入学的数量超过招生计划时，学校可

采用电脑派位的办法确定；派位落选的，按“就近入学”原则

回户籍所在地升入服务区其他中学。该项工作政策性强，群众

关注度高，各单位要严格把关，不得人为制造障碍，不得私自

扩大跨镇入学范围。

3.录取审批。跨镇跨区录取采取学校集体研究、校长审批、

市教育局审核制，总量控制在招生计划的 5%以内，学校应建立

逐级审查制度，并将相关材料复印加盖原件复印并由核对人签

字后留底备查。《2024年晋江市初中招生跨镇（街道）入学协议

书》（附后）经双方中学与接受镇（街道）招生领导组签署意见

后，于 8 月 2 日，由接受镇（街道）教育中心统一报市教育局

中教科审批，审批时需附上镇（街道）初招领导组出具的该中

学已完成服务区招生计划的证明（本服务区内符合招生条件的

学生未全部入学前不得向外招收跨镇跨区入学学生）及学校集

体研究的会议记录。市教育局将抽调人员组成检查组对学校报

送材料进行审核，对违反规定的学校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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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，违规招生的学生退回服务区学校。

4.领取《初招表》。接受跨镇（街道）入学学生的学校，凭教

育局同意的《跨镇（街道）入学协议书》，向学生户籍地教育中

心领取《初招表》，到市教育局中教科办理学籍审批手续。

二、来晋务工人员子女跨镇（街道）入学

来晋务工人员子女如因父母务工地有较大变化，确需跨镇申

请入学的，应参照本地户籍学生跨镇入学申请程序和办法办理相

关手续，有关学校和教育中心不得私自招收学生，不得私自将《初

招表》交给学生或重造《初招表》。


